                                                             (通知)


关于下达2017-2018学年度第一学期

教学任务的通知

各院（系、部）：

2017-2018学年度第一学期的教学任务已在教务管理系统中完成，为组织落实好该学期的理论教学及实践教学等各项教学工作，现将教学任务下达给你们，相关要求如下：

1.全校总的教学任务已放在教务处网站-教学管理-教学计划版块上公示，请各院（系、部）查询交叉开设的教学任务是否已下达到相关院（系、部）。
2.为了确保下学期选排课工作的顺利进行，请各院（系、部）根据培养方案认真核对2017-2018学年度第一学期教学任务。需核对的信息为：课程编号、课程名称、学分、学时、课程分类等数据。对于跨学期开设的课程，课程编号、学时、学分等相关信息要注意区分并准确无误。课程名称相同但课程性质不同的课程不能使用同一课程编号。如果正方系统生成的教学任务与专业培养方案中的教学计划不一致，请认真核查原因，并及时与教务处沟通，确保准确无误。
3．课程编号、学时、学分等信息的使用管理：

（1）2015级及以前各年级使用18学时/学分的课程编号。

（2）2016级及以后各年级使用16学时/学分的课程编号。
4.任课教师的安排依照校教字【2013】60号文件“关于印发《任课教师安排的规定》的通知”要求执行。
5.对于因缺少教师而难以落实的教学任务，请各院（系、部）负责联系协调解决，必要时可与教务处协商，不得影响正常教学。

6.关于合班课的相关要求：

（1）本科专业与专科专业的学生不得安排合班上课；原则上对口升学、专升本和普招学生不得安排合班上课；跨年级的学生不安排合班上课。

（2）基础课、公共课安排合班课时，应尽量考虑同一专业或相近专业合班，减少院（系）间交叉合班。

（3）课程名称相同但学时不同、开课模式不同或考核方式不同的课程不得安排合班课。尤其是必修课与选修课不得安排合班上课。

（4）理论教学周数不同的专业（有集中实践教学环节的专业），安排合班课时，须注意理论教学的开课周数。

7.各院（系）的专业选修课，应根据培养方案要求的学时数结合实际开设能力向学生公布课程名称（专业选修课学生少于15人的课程，不予开设），先由各院、系组织学生进行初选，初选结束后再确定开出那些课程并安排好相应的任课教师，课表排好以后，学生要对专业选修课（限选、任选）进行网上选课，选课时间另行通知。

8.聘请校外教师承担教学任务时，应按我院《外聘教师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填写我院外聘教师资格审批表一式四份（人事处、教务处、聘用单位、受聘本人各一份）。并请在下学期开学第一周周五前报送纸质版、电子版的《外聘教师统计表》各一份。外聘教师相关信息录入到教学任务所在院（系、部）。
9.若任课教师需要在多媒体教室以外的地点（注：实验室、机房、实践基地、企业或操场等）上课，请在录入教学任务的时候予以注明。
10.任课教师使用的多媒体教学课件必须是各院（系、部）审查合格的课件。
11.任课教师做好所授课程的授课计划，安排好理论、实验、实习的具体周次，尤其要确定实验课上课周次，以便于合理编排课表和日后的教学检查和监督。

12.任课教师的教学任务确定后，无特殊原因不得随意更改（尤其是排课结果确定后），如需更改，经任课教师本人提出申请，由教学部主任、院（系、部）主管领导审核，报教务处主管处长批准后方可进行调整。

13.在填写《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课程进度与教师任课情况表》时，涉及到的所有专业、班级代码必须按照教务处统一规定的名称填写。 
14.各院（系、部）要及时、认真填写“教学任务通知单”，并在开课前发到任课教师手中。

15.《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课程进度与教师任课情况表》经教学部主任、院（系、部）主管领导审查、签字后于第十三周周五前按附表的要求填好（在电子表格下进行），一式两份，连同电子文档一并报教务科。同时报送纸质版、电子版的《未安排落实的教学任务汇总表》一份、纸质版、电子版的《实行小学期排课的课程汇总表》一份。

16.任课教师的教学任务确定以后，各院（系）填好本院（系）学生的教学进程表，经教学部主任、院（系）主管领导审查、签字后于第十三周周五前连同电子文档一并报教务科。

17. 关于时间安排，凡是32（36）学时以上的课程要全学程排课。凡是32（36）学时及以下的课程，应分小学期排课，即1-9周为前半学期、第十周为小学期考试周，第11-19周为后半学期，第20、21为考试周。要求：各院（系、部）要掌握好教学进程，合理安排前半学期与后半学期的教学任务，同一门课程的周学时一般不超过6学时。

18.有双学士学位教学任务且单独开班的院、系，自行安排教学任务并将结果报教务处备案。

附件：1.2017-2018-1学期排课安排
2.教学进程表

3.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课程进度与教师任课情况表   

4.未安排落实的教学任务汇总表    

5. 实行小学期排课的课程汇总表

2017年5月17日
签发：武士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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